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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事务所税收筹划

四个小问：

1、营改增后，律所增值税税负有无变化？

2、提成制律师如何计算个税的？

3、律所现有哪些财务制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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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一篇  营改增对律所的影响

 一、增值税税负平衡点
          
假设：收入为1 ，可抵扣成本为X

列方程式：（1-X）×6%≦1×5%

       得出：X≧15.83%

例：收入为100万元，进项抵扣成本15.83万。

营业税=100*5%=5万元

增值税=（100-15.83）*6%=5万元  
增值税=（100-30）*6%=4.2万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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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律所主要可抵扣项目              

可抵扣项目 税率

装修费 11%

不动产租赁（房屋） 11%

物业管理费 11%

动产租赁（车辆等） 17%

水电费、印刷费、油费 13%

咨询费 6%

办公费用、汽车、宣传用品 17%

广告费、培训、会议费 6%

住宿费 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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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律所不可抵扣项目           
   

不可抵扣项目

差旅费（除住宿）

招待费

员工福利费

提成制律师办案支出的费用

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

发票不符合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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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增值税案例      
例1：  装修房屋，1000平方，装修费60万，装修材料40万。

方案一：装修公司包工包料
方案二：装修公司包工不包料

税负比较：

差额：11.76-9.91=1.85万元

增值税 方案一 方案二

可抵扣税款 100/1.11*11%=9.91万 60/1.11*11%+40/1.
17*17%=11.76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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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增值税案例      
例2：  租赁房屋，1000平方，租赁费115万（包括办公家具15
万），咨询费25万，共计140万。
方案一：房屋租赁费140万
方案二：房屋租赁费115万、咨询费25万
方案三：房屋租赁费100万、家具15万，咨询费25万
方案四：房屋租赁费125万、家具15万
承租方税负比较：

增值税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

可抵扣
税款

140/1.11*1
1%=13.87
万

115/1.11*11%
+25/1.06*6%
=12.81万

100/1.11*11%
+15/1.17*17%
+25/1.06*6%=
13.50万

125/1.11*11
%+15/1.17*
17%=14.56
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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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增值税案例      
例2：  租赁房屋，1000平方，租赁费115万（包括办公家具15
万），咨询费25万，共计140万。
方案一：房屋租赁费140万
方案二：房屋租赁费115万、咨询费25万
方案三：房屋租赁费100万、家具15万，咨询费25万
方案四：房屋租赁费125万、家具15万
出租方税负比较：

  税  种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

增值税 13.87万 12.81万 11.32万 12.39万

房产税 140/1.11*1
2%=15.14
万

115/1.11*12
%=12.43万

100/1.11*12
%=10.81万

125/1.11*12
%=13.51万

  合 计 29.01万 25.24万 22.13万 25.9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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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税收筹划的概念
    

   是指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，在不违反法律、法规的前提下，

通过对纳税主体的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税事项作出事先

安排，以达到少缴税或递延纳税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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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税收产生环节与证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
税收环节：

证据形式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证合一）

法律证据 会计证据 税务证据

业务流程 会计核算 纳税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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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税务举证责任分配
  1、原则：举证责任倒置
       行政机关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，应当提
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。

     税务机关采集证据：税务检查

     纳税人义务：《税收征管法》
    第五十六条　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
法进行的税务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，不得拒
绝、隐瞒。
    第七十条　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逃避、拒绝或者以其他
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的，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一
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
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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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主要的税务行政行为举证责任
  
   （1）依申请的税务行政行为（行政许可）
      举证责任：纳税人主张权利时，对权利事实举证
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无需主动调查。
  
    例：财税（2016）36号附件一第五条：
     
      申请一般纳税人条件：会计核算健全，能够提供准确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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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2）依职权的税务行政行为
   
   行为主要有：税款征收、行政处罚、税收保全、强制执行
    
   举证责任分配：由税务机关举证（法无授权不得为之）

 
     

纳税人拒绝提供证据  后    果
民事 不利后果

税务 无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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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师             助理

 
 合伙个人所得税                 劳务报酬个税                   工资薪金个税

      

合伙律师 提成律师 行政

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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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
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税义务时间

        
货物或服
务

所有权 收入确认 增值税 个税-合伙 个税-工资

销售货物 交付 权责发生
制

发货 权责发生
制 收付实现

制
应税行为 权责发生

制
服务并收
款

权责发生
制



   第二篇  律所税收筹划

四、案例
      劳务收入确认时间：《企业会计准则-收入》

    1、提供劳务交易结果能可靠计量
      （1）收入的金额能可靠计量
      （2）发生的成本能可靠计量
      （3）完工进度能可能确定
      （4）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
    2、交易结果不能可靠计量
      （1）发生的成本能补偿的----按发生的成本确认收入
      （2）不能补偿的----不确认收入，成本计当期损益
     增值税纳税义务时间：《财税（2016）36号》
     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
款项凭据的当天；先开具发票的，为开具发票的当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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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

        个人合伙所得税：《国税总局（2015）35号》

　第五条 个体工商户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，以权责发生制为

原则，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，不论款项是否收付，均作为

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；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，即使款项已

经在当期收付，均不作为当期收入和费用。

        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：《国务院令（2011）600号》

      　第三十五条　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税款项时，

应当依照税法规定代扣税款，按时缴库，并专项记载备查。

　　前款所说的支付，包括现金支付、汇拨支付、转账支付

和以有价证券、实物以及其他形式的支付。

        



   第二篇  律所税收筹划

四、案例   
例1：2015年12月5日收取企业一年法律顾问费10万，如何缴
纳增值税？

    方案一：（1）当月缴纳10/1.06*0.06=5660元；
    方案二：（2）平均到12个月0.56/12=470元

考虑时间价值：
2016.1.1税款现值
    方案一：5660元
    方案二：470*（P/F，7%/12，12）=5460元
节省：5660-5460=200元，占税款总额3.66%
    筹划后增值税税率由6%变为5.78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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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   
例2：2015年12月5日收取服务费10万，2016年12月出具法律
意见书，如何缴纳增值税？

    方案一：（1）当月缴纳10/1.06*0.06=5660元；
    方案二：（2）2016年12月份缴纳10/1.06*0.06=5660元。
考虑时间价值：
2016.1.1税款现值
    方案一：5660元
    方案二：5660*0.9346=5290元，

节省：5660-5290=370元，占税款总额6.5%
    筹划后增值税税率由6%变为5.6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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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   
例2续：2015年12月5日收取服务费10万，2016年12月出具法
律意见书，如何缴纳企业所得税？

    方案一：（1）2015年度缴纳10/1.06*35%=33018元；
    方案二：（2）2016年度缴纳10/1.06*35%=33018元。
考虑时间价值：
2016.1.1税款现值
    方案一：33018元
    方案二：33018*0.9346=30859元，

节省：33018-30859=2159元，占税款总额6.5%
    筹划后个人合伙税率由35%变为32.7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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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   
例3：三流一致：货物流、票据流、货币流

          
A律所 B企业

C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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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   
例4：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：

律师工资（应纳税所得额）
           =律师提成收入-五险一金-办案费-会费-培训费
1、律师提成收入：按收费总额的一定比例

2、办案支出（国税发（2000）149号）包括：交通费、资料
费、通讯费、聘请人员等费用，30%扣除。
    （1）（国税发（2000）149号）文件处于有效状态；
    （2）确定30%的考虑的因素：办案支出一般情况、律师
与律师事务所分成比例、其他相关参考因素；
    （3）（2012）53号公告：只是对149号文进行的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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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   
例4：个人所得税税率及发放方式
公式：设收费金额为X
     （X*0.7*0.7-3500-五险一金等）=税收临界点

          
个税临界点 税率 收费金额 年收入 年个税

1500 3% 10204 122449 540
4500 10% 16326 195918 5400
9000 20% 25510 306122 21600
35000 25% 78571 942857 105000
55000 30% 119387 1432653 198000
80000 35% 170408 2044898 336000
80000以上 45% 170408以上 2044898 43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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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   
例4：个人所得税税率及发放方式
   年创收30万的律师

筹划路径：改变发放方式
      固定工资加奖金   制定工资支付制度

          

   月 份       筹划前         筹划后

  收入      税款    收入    税款

1月 120000 19355
每月收入
25000

每月17504月 80000 10710
8月 100000 13650
合计 300000 43715 300000 21000



   第二篇  律所税收筹划

四、案例   
例5：  合作办案减轻税负
     提成律师（A），个人聘请两位助理，其中一位有执业
证的（B），一位没有（C），当月一笔业务收入5万，提成比
例70%，向B支付10000元，向C支付4000元。

交税方式：
  方案一、由A定期发放工资给A和B
  方案二、由A与B合作办案，定期发工资给C
  方案三、由A与B合作办案，与合伙人合作办案，由合伙人
聘用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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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5续：                个税缴纳情况

人员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

合伙人 5*0.3=1.5并入利润 1.5万并入利润 （1.5-0.4）=1.1万并
入利润

A （5*0.7*0.7-3500）
*0.25-0.1005=4245元

[（5-1）*0.7*0.7-
3500]*0.25-
0.1005=3020元

[（5-1-0.4）
*0.7*0.7-3500]*0.25-
0.1005=2530元

B 10000*0.8*0.2=1600元 （10000*0.7*0.7-
3500）*0.3=42元

（10000*0.7*0.7-
3500）*0.3=42元

C 4000*0.8*0.2=640元 4000*0.8*0.2=640元 （4000-3500）
*0.03=15元

合计        6485          3702        25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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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5续：                
    方案三需具体的条件：

     1、律所制定工资支付制度，A、B选择提成制，C作为律   
        所员工；
     2、A与B之间签订合作办案协议；
     3、A与合伙人之间签订合作办案协议，解决C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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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
 合伙个人所得税                工资薪金个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资薪金个税

      

合伙律师
提成律师

A、B
行政、助理

C

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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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

例6、对外投资筹划
     

合伙企业 有限公司

合伙个人所得税 35%
企业所得税 25%
分红个人所得税 2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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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律依据
 《律师法》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、
利益冲突审查、收费与财务管理、投诉查处、年度考核、档
案管理等制度，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、执业纪
律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
二、意义
    1、符合《律师法》的要求；
    2、为税收筹划提供基础；
    3、加强律师之间的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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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律所的主要财税制度

   1、工资支付及奖金制度
   2、律师提成制度
   3、合作办案制度
   4、费用报销制度
   5、利润分配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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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律所的主要财税制度

   1、工资支付及奖金制度
 
    主要规定：律师、行政人员工资支付方式

              律师：固定工资加分成收入相结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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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律所的主要财税制度

   2、律师提成制度
 
    主要规定：提成制律师分成比例

          律师与律所的收入此消彼长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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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律所的主要财税制度

   3、合作办案制度

 

    主要规定：律师之间及律师与律所之间合作办案分工及

收入分配

    解决：使收入在律师间及律所间分摊，降低律师间收入

的差别，减轻高收入律师税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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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律所的主要财税制度

    4、费用报销制度 

    主要规定：律所的费用报销制度，以及不采取提成制的

律师办案费用报销

    解决：规范报销流程、报销审批

          合理筹划律师与律所的整体税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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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律所的主要财税制度

    5、利润分配制度

    主要规定：各合伙之间利润分成比例

    国税发（2000）149号：律所的利润可选择发出资比例分

配，也可以选择按约定分配。

    合理分配比例，有利于合伙律师的节税。

             



结束，谢谢大家！

2016年6月2日


